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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３５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公司取得了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磷化有限公司”）企业国有

股权唯一受让人资格， 以挂牌底价

３３１９８

万元价格受让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宜昌兴发”）所持磷化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２

、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竞买磷化有限公司企业国有股权，并授权经营层全

权办理本次受让的具体事宜。

３

、磷化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枫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叶公司”）拥有店子

坪和树崆坪两个磷矿采矿权，均依法办理了相关权证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宜昌兴发已履行

了相关国资报批程序。

４

、本次收购完成后，可进一步增加公司磷矿资源储量，增强公司发展后劲，同时解决了

公司与控股股东宜昌兴发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５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１５

条“上市公

司与关联人因一方参与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所导致的关联交易，公司可以向本所申

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同意，本次

受让磷化有限公司企业国有股权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同时按照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尚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权限，本次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

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七届二次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竞买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企业国有股权，授权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受让的具体事宜。

根据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的《资格确认结果通知》，公司已取得了磷化有限公

司企业国有股权唯一受让人资格。 经双方协商一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与宜昌兴发签订了《湖北

宜昌磷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合同》， 以挂牌底价

３３１９８

万元受让宜昌兴发所

持磷化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注册地址：兴山

县古夫镇高阳大道

５８

号；法定代表人：李国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经营范围：国有资本

营运、产权交易（限于兴山县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磷化工系列产品及精细化

工产品、黄磷、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

有机过氧化物、腐蚀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止）、磷矿石、煤炭购销（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止）；经营本企业或本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成

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纯碱、农药、化学肥料（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建筑材料的购销业务；房屋租赁；停、洗车服务。（经营范围中涉

及国家专项审批的须取得许可后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宜昌兴发所持磷化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磷化有限公司经宜昌市人民政

府批准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成立，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８８８．２９

万元， 注册地址位于宜昌市沿江大道

１１４

号，法定代表人覃其贵。主营业务范围为：工业原材料、化工产品的制造、销售（不含化学

危险品和国家限制产品）。

磷化有限公司下属的枫叶公司成立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湖北省宜昌市猇亭

大道

６６－１

号， 法定代表人覃其贵，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９８００

万元， 其中， 磷化有限公司出资

４０６９８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５１％

，斯帕尔化学（

ＢＶＩ

）有限公司出资

３９１０２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４９％

，

经营范围：磷矿石的加工、销售。筹建：【磷矿石的开采。生产磷铵、三元复合肥和中间产品以

及副产品（包括磷酸、硫酸和氟硅酸钠），销售自产产品。 】

磷化有限公司核心资产是店子坪和树崆坪磷矿，按照中加合资协议，磷化有限公司已

将店子坪和树崆坪磷矿作为资本金注入枫叶公司（根据北京海地人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海地人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８

号、

０４９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上述矿权评估作价

３５３２１．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宜昌兴发从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收购了磷化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工商

登记变更手续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完成。

四、本次交易涉及矿业权情况

磷化有限公司子公司枫叶公司拥有店子坪和树崆坪两个磷矿采矿权，均依法办理了相

关权证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１

、 采矿权。 枫叶公司拥有店子坪和树崆坪两个磷矿采矿权， 可利用磷矿资源储量

（

Ｐｈ１３

）为

６０２６．０２

万吨。

树崆坪磷矿采矿权证号：

Ｃ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６１１００６３１７０

， 矿区面积：

４．６５２４

平方公里，有

效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树崆坪磷矿可利用资源储量

３００２．９０

万吨，采矿

回采率为

７６．４５％

，矿石贫化率为

５．３５％

，可采储量

２１９７．６５

万吨，生产规模为

８０

万吨

／

年，服务

年限为

３０

年

１１

个月（含基建期）。

店子坪磷矿采矿权证号：

Ｃ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７６１２０１１６２３４

，矿区面积：

４．５８４

平方公里，有效

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店子坪磷矿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３０２３．１２

万吨，采矿回采

率为

７５．８２％

，矿石贫化率为

４．７６％

，可采储量

２０１７．７８

万吨，生产规模为

１２５

万吨

／

年，服务年限

为

１８

年

１０

个月（含基建期）。

２

、矿业权是否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枫叶公司按时足额缴纳与其矿业权相关的各项费用。

３

、矿业权权属转移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拟受让的股权所涉及矿业权仍在原公司名下，矿业权人未发生变更，故不涉及向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履行矿业权的权属转移程序。

４

、矿业权是否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本次股权受让所涉及的采矿权，不存在权利担保或权利争议之情形，亦不存在诉讼保

全、强制执行的情形。

五、评估情况及交易价格

根据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

兴山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备案，本次磷化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如下：

经双方协商一致， 公司以挂牌底价

３３１９８

万元受让宜昌兴发所持磷化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 本次挂牌成交价高于磷化有限公司股权评估值

２７４５８．０８

万元，主要是前次收购（即宜昌

兴发收购磷化有限公司股权）溢价所致。 其溢价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宜昌市政府重组磷化有限公司的会议精神，

２０１１

年宜昌兴发从宜昌市夷陵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收购磷化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股权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股权评估

价值为

２．７４

亿元，交易价格为

３．１８

亿元，在政府主导下溢价

４４００

多万元。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勤信鉴证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２０

号鉴证报告，宜昌兴发取得磷化有限公司股权的成

本包含宜昌兴发从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收购磷化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价款

３１８２９

万元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１３６９

万元 （包括股权价款承担的利息费用

１１０５

万元， 印花税

１５９

万元，审计评估费用

８５

万元，律师费

２０

万元），合计

３３１９８

万元。根据国有资产监管要求并

报兴山县国资局批准，本次交易须以磷化有限公司取得实际发生成本

３３１９８

万元挂牌，因此

导致公司摘牌的价格高于本次磷化有限公司股权评估值。

本次宜昌兴发严格按照公开承诺以取得成本（含收购直接成本、收购所占用资金利息、

相关税费以及收购重组过程中其他费用）将磷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我公司。

六、国有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甲方）：是指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乙方）：是指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甲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就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在产权交易机构完成

公开挂牌和

／

或竞价程序。

乙方依本合同的约定受让甲方所拥有的转让标的事项，已依法和章程的规定通过了目

前阶段所需的批准或授权程序。

（三）产权转让公告及方式

依照法定程序， 产权交易机构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在省级报刊及产权交

易机构网站上公开发布了股权转让信息。 本转让标的采取招投标的方式转让。

（四）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或公开竞价结果、协议转让之批准文件），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

标的以人民币（大写）叁亿叁仟壹佰玖拾捌万元

〖

即：人民币（小写）

３３１９８

万元

〗

转让给乙

方。 乙方按照甲方和产权交易机构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汇入甲方的

结算账户。

（五）过渡期损益

过渡期损益归属于乙方，但因审计、评估基准日前发生的事项产生的或有负债造成标

的企业履行对外赔偿责任的由甲方按照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企业的股权比例承担，在标

的企业履行赔偿责任后五日内由甲方向标的企业支付。

（六）合同的生效

甲乙双方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即时生效。

七、矿业权享有人的勘探、开发资质与准入条件

公司本次系受让股权行为，并非直接受让其矿业权，在完成本次股权受让后，磷化有限

公司及枫叶公司将作为本公司的子公司从事磷矿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本次股权受让并不

涉及本公司是否具有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受让磷化有限公司股权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磷矿资源保障能

力，解决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宜昌兴发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大股东宜昌兴发已聘请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公司和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对上述受让股权和采矿权进行

评估，受让定价以大股东取得成本为依据，严格遵循了公开承诺，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矿权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湖

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矿业权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宜昌兴发采取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宜昌磷化股权符合《企业

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宜昌兴发与兴发集团签署的《国有产

权交易合同》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磷化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枫

叶公司已取得磷矿采矿权证，采矿权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担保或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况。兴发集团本次受让磷化有限股权并不涉及宜昌磷化控股子公司枫叶公

司矿业权的转让或变更，因此不存在以矿业权转让为目的进行的评估，也不涉及特定矿种

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十、备查文件

１

、法律意见书

２

、国有产权交易合同

３

、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嘉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

到独立董事郭国庆先生提交的辞呈。 郭国庆先生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 申请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

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郭国庆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

２

名，未

达到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郭国庆先生将继续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上述独立董事辞职不会影响本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将尽

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

郭国庆先生在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在此谨对郭国庆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９４

，

５９７

，

４１７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０．９０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红利发放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６８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８０

烟台国盛实业公司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１

号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

６２４３５５８

传真：

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七、备查文件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合同类型：光船租赁合同

２

、出租人：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

３

、承租人：宁波永正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正海运）

４

、合同期限：

５５

个月

５

、租金总额：

２４７５

万元

一、租赁事项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与永正海运签署光船租赁合同，香溢租赁将自有的散货

船出租给永正海运。

该租赁行为属香溢租赁日常经营活动、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

二、承租人基本情况

承租人：宁波永正海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永叶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物运输；经营国内沿海其他货船船舶海务管理，船舶机务

管理，船舶检修、保养，船员配给、管理，船舶买卖、租赁及资产管理；水路运输船舶代理、水路运输货物代

理。

三、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租赁标的：

１６０１８

吨散货船一艘

２

、租赁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３

、租金总额：租金按月计算，按月支付，租金合计为

２４７５

万元。

四、履行租赁合同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约定：永正海运应当办理一切险及第三责任险；在使用船舶时，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在合

同约定的航区内，按照船舶的性质使用；如未按期支付租金，香溢租赁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支付违约

金等。 由此使合同履行风险得到控制。

本次光船租赁合同的履行，对提升公司整体效益具有积极作用。

五、备查文件

香溢租赁与永正海运签署的光船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８５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８６

号文核准，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２８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５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４８５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８％

；网上

发行

１

，

９４３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２％

。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年

５２

号文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网上发

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为周末休市，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开始上市

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

４８５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增加 本次股份变动减少 本次股份变动后

一

、

限售流通股

７７６５ － ４８５ ７２８０

１、

网下配售股

４８５ － ４８５ －

２、

首发前限售股

７２８０ － － ７２８０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９４３ ４８５ － ２４２８

三

、

总股本

９７０８ － － ９７０８

特此公告。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６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４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６０

万股。

２

、本次解除限售之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为公众假日，按规则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质电机”）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０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３３４

万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为

１６．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６６０

万股，网上发行

数量为

２

，

６７４

万股。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５５

号文）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网

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锁定三个

月后方可上市流通。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

６６０

万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为公众假日，按规则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开始上市流

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６６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份结

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票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６，６００，０００ － ６，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票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网下配售股份

６，６００，０００ － ６，６００，０００ －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６，７４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００ － ３３，３４０，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３，３４０，０００ － － １３３，３４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５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６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含税， 扣税后， 个人股东、 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现金；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９３９

韩汇如

２ ０１＊＊＊＊＊７１５

韩方如

３ ００＊＊＊＊＊７６３

韩真如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３１８

号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何良军、陶波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０５６０９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２９２６４６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３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公司温州会议

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７

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５％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定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

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以股权收购方式购买店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指派王高平律师、陆毅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１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

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其中，董事谢建强、独立董事朱小平、方燕、林忠、王艳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谢建勇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

通过以下决议：

第一项、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更好开拓美国市场、抓住新的市场机遇，适应美国市场销售环境，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决定利用

自有资金在美国新设一家全资子公司。

新设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公司名称暂定为

Ｓｏｎｎｔｅｘ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美元；公司地址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具体地址以实际注册为准；董事长，谢建勇；主要业务，户外休闲

家具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业务等，具体以实际注册信息为准。

为了确保子公司设立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该子公司审批、登记事宜并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

第二项、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美国子公司购建仓库的议案》；

由于公司在美国市场销售规模增速较快，零配件仓储规模也逐年扩大，现在租赁的仓库已无法满足

需要。 因此，同意美国子公司

ＹＯＴＲＩ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在美国购建一处仓库，用于存储零配件、待售产品

等，以提高市场反应速度。

公司根据前期调查与测算，总投资预计为

９５０

万美元，包括购买土地、土建安装等基本投入以及各项

税费，该投资款项由美国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支付；仓库建筑面积预计为

７０００

平方米（包括部分办公区

域）。

为确保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及工程质量，授权

ＹＯＴＲＩ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董事长在上述投资估算范围内

负责组织购建仓库的各项事宜，并签署所有必须的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洪涛

股份”）收到与四川巨洋假日饭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主要情况如下：

一、交易双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交易双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万

元

）

洪涛股份与四川巨洋假日饭店管理有限公

司

泸州大剧院

·

泸州会议中心

·

泸州巨

洋国际假日酒店精装修深化设计及

施工工程

１５０００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共计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６．９２％

，该项目执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

的影响。

三、项目执行的风险提示

该项目合同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合同履行存在受

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目前，四川巨洋假日饭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公司

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４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商务中心写字楼

１２Ｆａ

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新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０

，

６５７

，

９２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０．０６％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和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一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关于中材叶片收购天和叶片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４０

，

６５７

，

９２２

股。 同意

２４０

，

６５７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６０．０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该议案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魏小江律师、连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８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２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８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６００１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林杨。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６７７７７

；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６７７７７

。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０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公司股东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祥盛”）及

黑龙江世纪华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嵘”）通知，泰山祥盛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月分别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流通股

５８

，

４６６

，

６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９％

）、

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６％

）、

１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８％

），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９％

），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３９％

），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的《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０

、临

２０１１－５１

））。泰山祥盛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共计

１０２

，

２４６

，

６６６

股股份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世纪华嵘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流通股

２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１％

）、

１６

，

７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

）、

１６

，

７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

）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刊登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临

２０１１－１５

））。 世纪华嵘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共计

６０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的证

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泰山祥盛持有本公司

１３８

，

３４６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２０％

；解

除上述质押后累计质押

３６

，

０９９

，

３３４

股股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２６．０９％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０％

；世

纪华嵘持有本公司

８３

，

１８８

，

７４９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３％

；解除上述质押后累计质押

１６

，

２８２

，

７５０

股股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１９．５７％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

。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２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南方水泥）合作暨福建省建福南方水

泥有限公司（建福南方）增资扩股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披露了审议通过该事项的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现将该事项日前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公司与南方水泥合作共同对建福南方增资

９．５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加出资

４．５

亿元（其中股权出

资

３８７９７．２５

万元、货币出资

６２０２．７５

万元），南方水泥以货币出资

５

亿元。 本次增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建福

南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变更为

１０

亿

元，本公司和南方水泥持股各占

５０％

。

公司本次用以出资的股权系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安砂建福）

１００％

股权，该股权折算的出资

额

３８７９７．２５

万元，系以福建省国资委备案的安砂建福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４０８４７．２３

万元与安砂建福自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期间经审计的净利润

－

２０４９．９８

万元之和。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